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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吉林大学材料、易耗品和低值品管理办法   （暂行）》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吉林大学材料、易耗品和低值品管理办法（暂行）》（校发〔2018〕379号）经2018年7月15日第十四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bookmark: _GoBack]附件：《吉林大学材料、易耗品和低值品管理办法（暂行）》
                                             吉 林 大 学
                              2018年8月28日 

吉林大学材料、易耗品和低值品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材料、易耗品和低值品（以下简称物品）的管理，规范管理行为，根据《高等学校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办法》（教供字〔1984〕020号）《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财教〔2012〕488号）《吉林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校发〔2018〕375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各单位、各部门用校内各项经费（包括行政事业费、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费、单位发展基金等）购置的物品，均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范围与分类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物品，包括教学、科研、生产、基建和行政等各方面使用的不属于固定资产的物资。
  （一）材料：指在一次使用后即消耗或不能复原的物资，包括：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燃料、气体、试剂、化学药品等。
（二）易耗品：指可多次使用但易于损耗的物品，其中单位价值低于固定资产入账标准的为低值易耗品，高于的为高值易耗品，一般包括：玻璃器皿、元件、零配件、实验动物等。
（三）低值品：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有物质形态，且单位价值低于固定资产入账标准的仪器设备、标本模型、家具、用具、装具等，如：低值仪器仪表、工具量具、科教器具、床、桌椅、黑板等。由于实习用服装、鞋帽以及劳动保护用品等低值品损耗较快，可参照易耗品管理。
第三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 物品的购置、建账、使用和处置，实行“学校监督，中层单位管理，分级负责、责任到人”的管理体制
第五条 资产管理与后勤处和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是物品监督管理的职能部门，代表学校对所管辖物品行使监督检查职能。其中，资产管理与后勤处负责全校家具、用具、装具类低值品的监督管理，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全校实验材料、实验易耗品、仪器设备类低值品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职能管理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1） 负责制定物品管理实施细则，并负责组织实施；
（2） [bookmark: _Hlk513969218][bookmark: _Hlk513970118][bookmark: _Hlk513969279]负责指导使用管理单位建立健全归口管理的物品账目，并负责总账管理；
   （三）负责物品日常使用管理的监督检查工作；
   （四）负责指导使用管理单位做好归口管理的低值品报废处置工作。
 第七条 各学部、学院（中心）、行政职能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派出机构、科研机构等中层单位为学校物品使用管理单位。
      第八条 使用管理单位负责物品的购置审核、采购、验收和使用、保管、处置等日常管理，主要职责包括：
      （一）贯彻执行学校物品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负责制定本单位物品管理实施细则，并严格审批、验收程序，严格使用检查、监督；
      （二）确定本单位负责物品管理人员，并明确其职责；
      （三）明确物品使用、保管责任人，并明确其在物品管理和使用中的责任；
[bookmark: _Hlk513969456]      （四）负责本单位物品的日常维护、维修与保养工作；
（五）建立健全本单位物品管理账目，定期进行账、物核查，做到账实相符；
（六）负责本单位物品报废报损处置工作，并及时向学校管理部门报备。
第四章 购置、使用、报废管理
第九条 学校各使用管理单位应根据工作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制定本单位物品的年度需求计划。学校授权使用管理单位自主购置物品。 
第10条 各使用管理单位购置大批同类物品采购工作，按照学校采购与招标有关管理制度执行。
第11条 低值品由学校物品管理部门和各使用管理单位分别建立总账和明细账，以加强管理。材料、易耗品由各使用管理单位建账，学校物品管理部门监管。
第十二条  使用管理单位新购物品，须经3名以上相关人员验收，并在验收单据上签字。本单位物品管理人员依据报账发票在相应账目或管理系统上登记物品信息，并在发票上签字，经分管领导或项目负责人审批后，在相应经费卡中报销。
第十三条 对易燃、易爆、剧毒及放射性物资，各使用管理单位必须专人管理，分类存放。并建立定期安全检查制度，防止因变质、分解或人为原因等造成自燃、爆炸事故。
第十四条 各使用管理单位使用危险品，特别是剧毒物品、放射性物资时，必须经单位主管负责人审批，按规定程序限量购买，专人保管，使用过程要严格控制和监督。
第十五条  物品的报废、报损处置工作，经使用管理单位负责人批准后，按有关规定办理并及时向学校物品管理部门报备，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不得擅自处理。
报废报损物品如有残值，其残值处理参照相关固定资产残值处理规定办理，并将处置资料整理存档。
第十六条  各使用管理单位要建立物品管理报告制度，定期对物品进行盘点，完善管理账表和相关资料；对盘点中发现的问题，应当查明原因并及时上报学校物品管理部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8年8月28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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